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0號

上  訴  人  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藍心悌  

訴訟代理人  徐正坤律師

被  上訴人  王芃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啓明律師

            杜英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

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2年度基簡字第11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負擔之裁

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仟貳佰貳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21日簽訂建物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森美學」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內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街000巷0

0○00號透天別墅(下稱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

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

理交屋。但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為由，拒絕辦理

交屋，於111年2月17日始完成交屋程序，依系爭契約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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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自交屋日後負擔系爭別墅之水電

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為

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水費新臺幣(下同)2,633元（108年

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電費20,963元(108年5月1日至111

年1月31日)、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108年8月1日至111

年7月31日)；另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未成立管理委

員會前，由上訴人代為管理，上訴人遂聘請保全及物業管理

公司執行系爭社區之保全及管理維護工作，系爭社區於108

年3月9日召開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

決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由上訴人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管理

費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故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代

墊系爭別墅之管理費109,530元(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

日)，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之裝潢保證金30,000元，

合計159,826元，該代墊費用應由被上訴人償還，為此擇一

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

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

2年7月2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稱：系爭別墅因有諸多瑕疵，上訴人雖允諾修

繕，仍未能完全修復，經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提起確認

部分價金尾款債權不存在訴訟，上訴人則反訴請求被上訴人

應受領系爭別墅(下稱另案訴訟)，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

號民事判決確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價金尾款債權於超過42

11,550元部分不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被上訴人

曾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系爭別

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於另案訴訟

第一審判決後，亦先後於110年3月11日、同年月17日以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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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求上訴人交付系爭別墅，均遭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繳清

價金尾款為由拒絕，被上訴人並無受領遲延情事，系爭別墅

於111年2月17日交付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

等，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本即應由上訴人負擔，自

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08年3月9

日即已成立，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事務應移交

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所支出之

費用，屬於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債權債務關

係，與被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且上訴

人支出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非民

法第240條所謂保管系爭別墅之必要費用等語。並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

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

屋，直到111年2月17日才辦理交屋手續，由上訴人代墊系爭

別墅之水費2,633元、電費20,963元、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

0元、管理費109,530元等情，已提出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水費通知單、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收據、電梯

保養契約書、統一發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等件（原審卷第27

頁至第49頁、第71頁至第133頁、第136頁至第154頁）為

證，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為真實可採。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系爭別墅，故於111年2月17日

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應由被上

訴人負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

下：

　㈠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

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4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拒絕

受領或於債務人履行債務前，已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表示，

或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而不行為，債權人即負受

領遲延之責任。債權人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思，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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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受領遲延之狀

態，始因滌除而告終了（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交屋，惟被上訴人以系

爭別墅有諸多瑕疵未修復為由拒絕受領，上訴人便於另案訴

訟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經本院108年度訴字

第475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別墅之瑕疵可修復，並非重大，

依兩造所簽署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契約第9條第1項第5款約

定：「點交時除有重大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如凶宅、輻射

屋或海砂屋等）且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對乙方（即上訴

人）提起民事訴訟者外，甲方不得無故拒絕點交或拒絕協

調，若經乙方定7日期限催告仍拒不配合點交，則乙方得免

除配合點交之義務，並由第一建經將履保專戶價金餘款依約

結清予乙方。」被上訴人不得拒絕點交，准許上訴人之反訴

確定等情，業據本院職權審閱108年度訴字第475號卷宗(下

稱系爭卷宗)屬實，則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拒絕點交系爭

別墅，應屬受領遲延。

　⒉又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

明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時

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陳稱：「有關點交部分今日才獲得訊

　　息，請讓我跟當事人轉達這樣的訊息後再行陳報。」等語

（系爭卷宗第405頁、第406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於109年8

月21日，再向上訴人表示受領系爭別墅之意，被上訴人受領

遲延之狀態已告終了，反觀上訴人經被上訴人表示受領意思

以後，不僅未再就點交之事有所表示，後來甚至以被上訴人

未給付價金尾款，抗辯同時履行而拒絕交付系爭別墅(原審

卷第585頁、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故上

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上訴人反訴勝訴確定後仍

拒絕受領系爭別墅，而有受領遲延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⒊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

要費用，為民法第240條所明定。所謂提出或保管之費用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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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債權人因受領遲延，致債務人無從清償，因為提出而支出

之費用，或因不能清償而收回給付，加以保管之費用。被上

訴人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止拒絕受領系爭別

墅，已如前述，致上訴人支付系爭別墅之水費1,245元【計

算式：（235÷59×37）＋200＋141＋157＋132＋157＋132＋1

70＋（133÷60×4）＝1,2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

同】、電費9,534元【計算式：（1,388÷62×6）＋1,312＋1,

550＋1,264＋1,180＋1,306＋1,182＋1,170＋（659÷59×3

9）＝9,534】、專有電梯維護費24,441元(計算式：18,900÷

365×472＝24,441），合計35,220元(計算式：1,245＋9,534

＋24,441＝35,220），自屬上訴人因不能清償而為提出及保

管給付物所生之必要費用，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35,220元，即屬有據。

　㈡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

權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2項所明定。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本社區尚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茲

委由出賣之建設公司代為管理，管理之事務及協助維護之指

派廠商委由其處理，買受人充分暸解，且絕無異議。」系爭

契約附件㈢住戶管理公約(下稱系爭公約，原審卷第39頁至

第43頁)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本社區公共管理服務，由全

體住戶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自交屋日起由本公司(即上

訴人)代為籌組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於符合法令成立要件

時，移交各住戶自選之管理委員會接管。」核與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

責人）相符，準此以言，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

前，上訴人雖係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

體，然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後，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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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管理、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⒉系爭社區已於108年3月9日訂定規約，並成立管理委員會，

有系爭會議紀錄(原審卷第315頁至第317頁)及系爭社區管理

委員會113年9月6日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可參，依上開說

明，系爭社區之共用部分自108年3月9日起應由管理委員會

負責管理，兩造間已不存在由上訴人管理維護系爭社區共用

部分之委任關係，上訴人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上訴人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

元，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

月30日止，然系爭會議紀錄關於第二案社區管理費收費標準

討論案說明記載：「建商代管期間管理費採實支實付方式收

取，部分費用短絀部分均由坤潤建設支付，未來社區所有支

出須由全體住戶負擔。」等語，僅是說明上訴人代管期間管

理費之收取標準，依上開文義，不能認定系爭會議決議由上

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又所謂代管，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是在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

前，代為管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之意，且參照系爭公約第7條第4項約定：「為有效

管理服務及如期繳納公共水電費之週轉等起見，於管理委員

會成立以前，各住戶於辦理交屋手續之同時應先預繳一年份

之管理費，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前各住戶應繳納之管理費，均

由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收、管理、代收之費用於管理委

員會成立後若有剩餘，應全數移交管理委員會。」之內容

（原審卷第41頁），足見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由

上訴人管理期間，才由上訴人於辦理交屋手續時代收1年管

理費，支付系爭社區之常態性公共水電、管理及清潔費用。

申言之，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買方或住戶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之

後，有再向上訴人繳付管理費之義務，上訴人自108年3月9

日起既非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自

不得依系爭會議決議或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向個別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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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收取管理費。其次，上開討論案決議：「各區分所有權

人應按其建物登記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柒拾

元每月定額分擔，垃圾清運費以每戶肆佰元每月定額分擔，

自108年6月1日起實施，預繳金額不足額須補繳差額。」而

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原審

卷第336頁)，堪認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成立管理委員會

之後，被上訴人係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至於系爭社區

共用部分縱然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至112年7月30日止，惟

此係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有森美學大廈

公共施設點交紀錄(原審卷第59頁)及系爭函文可憑，因此系

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12年7月30日實際接管前，就系爭社區

因共用部分所生之管理費用，應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

18條規定，由管理委員會以公共基金或所收繳之管理費支

出，系爭函文表示上訴人代管期間之收費方式依系爭會議第

二案之決議，每月向每位住戶收取管理費3,243元，由上訴

人直接向住戶收取，如有欠繳亦由上訴人催收等情，核與系

爭會議第二案說明及決議內容、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

規定不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尚不得據此請

求被上訴人繳納管理費。另上訴人係基於與系爭社區管理委

員會間之合意，實際負責管理系爭社區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

30日止，尚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別墅是否受領遲延無涉，且共

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屬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職務

範圍，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上開職務，委由上訴人實

際負責管理系爭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被上訴人縱受

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規定給付自

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自乏依

據。

　㈢準此，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

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代墊系爭別墅水費、電費、專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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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維護費合計35,220元，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裝潢保

證金30,000元，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220元。

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請求有理由部

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惟上訴

人於112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限期5日催告被上訴人償還

代墊管理費，於翌（27）日送達，有該存證信函、掛號郵件

收件回執可稽（原審卷第59頁至第66頁），並非請求被上訴

人償還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墊付款所為之催告，

　　則上訴人依前揭法條規定，併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原審卷第177頁），至清償日止之法

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5,220元，及自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理由雖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駁回此

部分之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

之判決。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述，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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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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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0號
上  訴  人  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心悌  
訴訟代理人  徐正坤律師
被  上訴人  王芃馨  


訴訟代理人  謝啓明律師
            杜英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2年度基簡字第11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仟貳佰貳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21日簽訂建物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森美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內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街000巷00○00號透天別墅(下稱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但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為由，拒絕辦理交屋，於111年2月17日始完成交屋程序，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自交屋日後負擔系爭別墅之水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為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水費新臺幣(下同)2,633元（108年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電費20,963元(108年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108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另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由上訴人代為管理，上訴人遂聘請保全及物業管理公司執行系爭社區之保全及管理維護工作，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召開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決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由上訴人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管理費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故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管理費109,530元(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之裝潢保證金30,000元，合計159,826元，該代墊費用應由被上訴人償還，為此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稱：系爭別墅因有諸多瑕疵，上訴人雖允諾修繕，仍未能完全修復，經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提起確認部分價金尾款債權不存在訴訟，上訴人則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下稱另案訴訟)，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號民事判決確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價金尾款債權於超過4211,550元部分不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被上訴人曾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於另案訴訟第一審判決後，亦先後於110年3月11日、同年月17日以律師函請求上訴人交付系爭別墅，均遭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繳清價金尾款為由拒絕，被上訴人並無受領遲延情事，系爭別墅於111年2月17日交付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本即應由上訴人負擔，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08年3月9日即已成立，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事務應移交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所支出之費用，屬於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且上訴人支出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非民法第240條所謂保管系爭別墅之必要費用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直到111年2月17日才辦理交屋手續，由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水費2,633元、電費20,963元、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管理費109,530元等情，已提出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水費通知單、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收據、電梯保養契約書、統一發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等件（原審卷第27頁至第49頁、第71頁至第133頁、第136頁至第154頁）為證，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為真實可採。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系爭別墅，故於111年2月17日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應由被上訴人負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4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拒絕受領或於債務人履行債務前，已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表示，或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而不行為，債權人即負受領遲延之責任。債權人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思，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因滌除而告終了（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交屋，惟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未修復為由拒絕受領，上訴人便於另案訴訟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別墅之瑕疵可修復，並非重大，依兩造所簽署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契約第9條第1項第5款約定：「點交時除有重大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如凶宅、輻射屋或海砂屋等）且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對乙方（即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者外，甲方不得無故拒絕點交或拒絕協調，若經乙方定7日期限催告仍拒不配合點交，則乙方得免除配合點交之義務，並由第一建經將履保專戶價金餘款依約結清予乙方。」被上訴人不得拒絕點交，准許上訴人之反訴確定等情，業據本院職權審閱108年度訴字第475號卷宗(下稱系爭卷宗)屬實，則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拒絕點交系爭別墅，應屬受領遲延。
　⒉又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明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時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陳稱：「有關點交部分今日才獲得訊
　　息，請讓我跟當事人轉達這樣的訊息後再行陳報。」等語（系爭卷宗第405頁、第406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於109年8月21日，再向上訴人表示受領系爭別墅之意，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之狀態已告終了，反觀上訴人經被上訴人表示受領意思以後，不僅未再就點交之事有所表示，後來甚至以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尾款，抗辯同時履行而拒絕交付系爭別墅(原審卷第585頁、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上訴人反訴勝訴確定後仍拒絕受領系爭別墅，而有受領遲延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⒊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為民法第240條所明定。所謂提出或保管之費用係指債權人因受領遲延，致債務人無從清償，因為提出而支出之費用，或因不能清償而收回給付，加以保管之費用。被上訴人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止拒絕受領系爭別墅，已如前述，致上訴人支付系爭別墅之水費1,245元【計算式：（235÷59×37）＋200＋141＋157＋132＋157＋132＋170＋（133÷60×4）＝1,2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電費9,534元【計算式：（1,388÷62×6）＋1,312＋1,550＋1,264＋1,180＋1,306＋1,182＋1,170＋（659÷59×39）＝9,534】、專有電梯維護費24,441元(計算式：18,900÷365×472＝24,441），合計35,220元(計算式：1,245＋9,534＋24,441＝35,220），自屬上訴人因不能清償而為提出及保管給付物所生之必要費用，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35,220元，即屬有據。
　㈡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所明定。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本社區尚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茲委由出賣之建設公司代為管理，管理之事務及協助維護之指派廠商委由其處理，買受人充分暸解，且絕無異議。」系爭契約附件㈢住戶管理公約(下稱系爭公約，原審卷第39頁至第43頁)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本社區公共管理服務，由全體住戶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自交屋日起由本公司(即上訴人)代為籌組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於符合法令成立要件時，移交各住戶自選之管理委員會接管。」核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相符，準此以言，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前，上訴人雖係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然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⒉系爭社區已於108年3月9日訂定規約，並成立管理委員會，有系爭會議紀錄(原審卷第315頁至第317頁)及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3年9月6日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可參，依上開說明，系爭社區之共用部分自108年3月9日起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兩造間已不存在由上訴人管理維護系爭社區共用部分之委任關係，上訴人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然系爭會議紀錄關於第二案社區管理費收費標準討論案說明記載：「建商代管期間管理費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部分費用短絀部分均由坤潤建設支付，未來社區所有支出須由全體住戶負擔。」等語，僅是說明上訴人代管期間管理費之收取標準，依上開文義，不能認定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又所謂代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是在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前，代為管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之意，且參照系爭公約第7條第4項約定：「為有效管理服務及如期繳納公共水電費之週轉等起見，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以前，各住戶於辦理交屋手續之同時應先預繳一年份之管理費，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前各住戶應繳納之管理費，均由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收、管理、代收之費用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若有剩餘，應全數移交管理委員會。」之內容（原審卷第41頁），足見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由上訴人管理期間，才由上訴人於辦理交屋手續時代收1年管理費，支付系爭社區之常態性公共水電、管理及清潔費用。申言之，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買方或住戶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有再向上訴人繳付管理費之義務，上訴人自108年3月9日起既非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自不得依系爭會議決議或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向個別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其次，上開討論案決議：「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柒拾元每月定額分擔，垃圾清運費以每戶肆佰元每月定額分擔，自108年6月1日起實施，預繳金額不足額須補繳差額。」而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原審卷第336頁)，堪認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後，被上訴人係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至於系爭社區共用部分縱然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至112年7月30日止，惟此係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有森美學大廈公共施設點交紀錄(原審卷第59頁)及系爭函文可憑，因此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12年7月30日實際接管前，就系爭社區因共用部分所生之管理費用，應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8條規定，由管理委員會以公共基金或所收繳之管理費支出，系爭函文表示上訴人代管期間之收費方式依系爭會議第二案之決議，每月向每位住戶收取管理費3,243元，由上訴人直接向住戶收取，如有欠繳亦由上訴人催收等情，核與系爭會議第二案說明及決議內容、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不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尚不得據此請求被上訴人繳納管理費。另上訴人係基於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實際負責管理系爭社區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尚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別墅是否受領遲延無涉，且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屬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職務範圍，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上開職務，委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系爭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規定給付自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自乏依據。
　㈢準此，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代墊系爭別墅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合計35,220元，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裝潢保證金30,000元，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220元。
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惟上訴人於112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限期5日催告被上訴人償還代墊管理費，於翌（27）日送達，有該存證信函、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稽（原審卷第59頁至第66頁），並非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墊付款所為之催告，
　　則上訴人依前揭法條規定，併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原審卷第177頁），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220元，及自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0號
上  訴  人  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心悌  
訴訟代理人  徐正坤律師
被  上訴人  王芃馨  

訴訟代理人  謝啓明律師
            杜英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
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2年度基簡字第11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負擔之裁
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仟貳佰貳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21日簽訂建物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森美學」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內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街000巷00○00
    號透天別墅(下稱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
    。但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為由，拒絕辦理交屋，
    於111年2月17日始完成交屋程序，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
    定，被上訴人應自交屋日後負擔系爭別墅之水電費、專有電
    梯維護費等，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為被上訴人代
    墊系爭別墅之水費新臺幣(下同)2,633元（108年5月1日至11
    1年1月31日)、電費20,963元(108年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
    、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108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
    ；另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由
    上訴人代為管理，上訴人遂聘請保全及物業管理公司執行系
    爭社區之保全及管理維護工作，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召
    開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決議成立管
    理委員會後，由上訴人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管理費代管系爭
    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故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
    之管理費109,530元(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扣除上
    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之裝潢保證金30,000元，合計159,826
    元，該代墊費用應由被上訴人償還，為此擇一依民法第179
    條、第240條、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其中5
    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
    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
    ，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稱：系爭別墅因有諸多瑕疵，上訴人雖允諾修繕
    ，仍未能完全修復，經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提起確認部
    分價金尾款債權不存在訴訟，上訴人則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
    受領系爭別墅(下稱另案訴訟)，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號
    民事判決確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價金尾款債權於超過4211
    ,550元部分不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被上訴人曾
    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系爭別墅
    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於另案訴訟第
    一審判決後，亦先後於110年3月11日、同年月17日以律師函
    請求上訴人交付系爭別墅，均遭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繳清價
    金尾款為由拒絕，被上訴人並無受領遲延情事，系爭別墅於
    111年2月17日交付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
    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本即應由上訴人負擔，自不得
    向被上訴人請求。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08年3月9日即
    已成立，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事務應移交予系
    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所支出之費用
    ，屬於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與
    被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且上訴人支出
    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非民法第24
    0條所謂保管系爭別墅之必要費用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
    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
    ，直到111年2月17日才辦理交屋手續，由上訴人代墊系爭別
    墅之水費2,633元、電費20,963元、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
    元、管理費109,530元等情，已提出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水費通知單、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收據、電梯
    保養契約書、統一發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等件（原審卷第27
    頁至第49頁、第71頁至第133頁、第136頁至第154頁）為證
    ，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為真實可採。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系爭別墅，故於111年2月17日
    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應由被上
    訴人負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
    下：
　㈠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
    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4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拒絕
    受領或於債務人履行債務前，已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表示，
    或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而不行為，債權人即負受
    領遲延之責任。債權人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思，或為
    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受領遲延之狀
    態，始因滌除而告終了（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判
    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交屋，惟被上訴人以系爭
    別墅有諸多瑕疵未修復為由拒絕受領，上訴人便於另案訴訟
    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
    75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別墅之瑕疵可修復，並非重大，依兩
    造所簽署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契約第9條第1項第5款約定：「
    點交時除有重大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如凶宅、輻射屋或海
    砂屋等）且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對乙方（即上訴人）提起
    民事訴訟者外，甲方不得無故拒絕點交或拒絕協調，若經乙
    方定7日期限催告仍拒不配合點交，則乙方得免除配合點交
    之義務，並由第一建經將履保專戶價金餘款依約結清予乙方
    。」被上訴人不得拒絕點交，准許上訴人之反訴確定等情，
    業據本院職權審閱108年度訴字第475號卷宗(下稱系爭卷宗)
    屬實，則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拒絕點交系爭別墅，應屬
    受領遲延。
　⒉又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
    明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時
    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陳稱：「有關點交部分今日才獲得訊
　　息，請讓我跟當事人轉達這樣的訊息後再行陳報。」等語（
    系爭卷宗第405頁、第406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於109年8月2
    1日，再向上訴人表示受領系爭別墅之意，被上訴人受領遲
    延之狀態已告終了，反觀上訴人經被上訴人表示受領意思以
    後，不僅未再就點交之事有所表示，後來甚至以被上訴人未
    給付價金尾款，抗辯同時履行而拒絕交付系爭別墅(原審卷
    第585頁、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故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上訴人反訴勝訴確定後仍拒
    絕受領系爭別墅，而有受領遲延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⒊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
    要費用，為民法第240條所明定。所謂提出或保管之費用係
    指債權人因受領遲延，致債務人無從清償，因為提出而支出
    之費用，或因不能清償而收回給付，加以保管之費用。被上
    訴人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止拒絕受領系爭別墅
    ，已如前述，致上訴人支付系爭別墅之水費1,245元【計算
    式：（235÷59×37）＋200＋141＋157＋132＋157＋132＋170＋（133÷
    60×4）＝1,2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電費9,534
    元【計算式：（1,388÷62×6）＋1,312＋1,550＋1,264＋1,180＋1
    ,306＋1,182＋1,170＋（659÷59×39）＝9,534】、專有電梯維護
    費24,441元(計算式：18,900÷365×472＝24,441），合計35,2
    20元(計算式：1,245＋9,534＋24,441＝35,220），自屬上訴人
    因不能清償而為提出及保管給付物所生之必要費用，上訴人
    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35,220元，即屬有
    據。
　㈡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
    權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2項所明定。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本社區尚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茲
    委由出賣之建設公司代為管理，管理之事務及協助維護之指
    派廠商委由其處理，買受人充分暸解，且絕無異議。」系爭
    契約附件㈢住戶管理公約(下稱系爭公約，原審卷第39頁至第
    43頁)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本社區公共管理服務，由全體
    住戶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自交屋日起由本公司(即上訴
    人)代為籌組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於符合法令成立要件時，
    移交各住戶自選之管理委員會接管。」核與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8條第3項規定（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
    ）相符，準此以言，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前，
    上訴人雖係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
    然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⒉系爭社區已於108年3月9日訂定規約，並成立管理委員會，有
    系爭會議紀錄(原審卷第315頁至第317頁)及系爭社區管理委
    員會113年9月6日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可參，依上開說明，
    系爭社區之共用部分自108年3月9日起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
    管理，兩造間已不存在由上訴人管理維護系爭社區共用部分
    之委任關係，上訴人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
    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
    月30日止，然系爭會議紀錄關於第二案社區管理費收費標準
    討論案說明記載：「建商代管期間管理費採實支實付方式收
    取，部分費用短絀部分均由坤潤建設支付，未來社區所有支
    出須由全體住戶負擔。」等語，僅是說明上訴人代管期間管
    理費之收取標準，依上開文義，不能認定系爭會議決議由上
    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又所謂代管，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是在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
    前，代為管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之意，且參照系爭公約第7條第4項約定：「為有效
    管理服務及如期繳納公共水電費之週轉等起見，於管理委員
    會成立以前，各住戶於辦理交屋手續之同時應先預繳一年份
    之管理費，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前各住戶應繳納之管理費，均
    由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收、管理、代收之費用於管理委
    員會成立後若有剩餘，應全數移交管理委員會。」之內容（
    原審卷第41頁），足見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由上
    訴人管理期間，才由上訴人於辦理交屋手續時代收1年管理
    費，支付系爭社區之常態性公共水電、管理及清潔費用。申
    言之，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買方或住戶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
    ，有再向上訴人繳付管理費之義務，上訴人自108年3月9日
    起既非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自不
    得依系爭會議決議或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向個別區分所有權
    人收取管理費。其次，上開討論案決議：「各區分所有權人
    應按其建物登記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柒拾元
    每月定額分擔，垃圾清運費以每戶肆佰元每月定額分擔，自
    108年6月1日起實施，預繳金額不足額須補繳差額。」而依
    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原審卷
    第336頁)，堪認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成立管理委員會之
    後，被上訴人係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至於系爭社區共
    用部分縱然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至112年7月30日止，惟此
    係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有森美學大廈公
    共施設點交紀錄(原審卷第59頁)及系爭函文可憑，因此系爭
    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12年7月30日實際接管前，就系爭社區因
    共用部分所生之管理費用，應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8
    條規定，由管理委員會以公共基金或所收繳之管理費支出，
    系爭函文表示上訴人代管期間之收費方式依系爭會議第二案
    之決議，每月向每位住戶收取管理費3,243元，由上訴人直
    接向住戶收取，如有欠繳亦由上訴人催收等情，核與系爭會
    議第二案說明及決議內容、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
    不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尚不得據此請求被
    上訴人繳納管理費。另上訴人係基於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
    間之合意，實際負責管理系爭社區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
    止，尚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別墅是否受領遲延無涉，且共用部
    分之修繕、管理、維護屬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職務範圍
    ，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上開職務，委由上訴人實際負
    責管理系爭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被上訴人縱受有利
    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上訴
    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規定給付自108
    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自乏依據
    。
　㈢準此，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5
    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代墊系爭別墅水費、電費、專有電
    梯維護費合計35,220元，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裝潢保
    證金30,000元，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220元。
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係
    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惟上訴人於11
    2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限期5日催告被上訴人償還代墊管
    理費，於翌（27）日送達，有該存證信函、掛號郵件收件回
    執可稽（原審卷第59頁至第66頁），並非請求被上訴人償還
    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墊付款所為之催告，
　　則上訴人依前揭法條規定，併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原審卷第177頁），至清償日止之法
    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
    ,220元，及自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
    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駁回此部
    分之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
    判決。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述，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0號
上  訴  人  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藍心悌  
訴訟代理人  徐正坤律師
被  上訴人  王芃馨  

訴訟代理人  謝啓明律師
            杜英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5日本院基隆簡易庭112年度基簡字第11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於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伍仟貳佰貳拾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8年3月21日簽訂建物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森美學」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內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街000巷00○00號透天別墅(下稱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但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為由，拒絕辦理交屋，於111年2月17日始完成交屋程序，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被上訴人應自交屋日後負擔系爭別墅之水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遲延，而為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水費新臺幣(下同)2,633元（108年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電費20,963元(108年5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108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另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由上訴人代為管理，上訴人遂聘請保全及物業管理公司執行系爭社區之保全及管理維護工作，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召開第1屆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決議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由上訴人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管理費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故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管理費109,530元(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之裝潢保證金30,000元，合計159,826元，該代墊費用應由被上訴人償還，為此擇一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9,826元，及其中109,530元自112年7月2日起，其中50,296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辯稱：系爭別墅因有諸多瑕疵，上訴人雖允諾修繕，仍未能完全修復，經被上訴人於108年8月19日提起確認部分價金尾款債權不存在訴訟，上訴人則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下稱另案訴訟)，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號民事判決確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價金尾款債權於超過4211,550元部分不存在及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被上訴人曾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於另案訴訟第一審判決後，亦先後於110年3月11日、同年月17日以律師函請求上訴人交付系爭別墅，均遭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繳清價金尾款為由拒絕，被上訴人並無受領遲延情事，系爭別墅於111年2月17日交付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約定，本即應由上訴人負擔，自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08年3月9日即已成立，依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系爭社區事務應移交予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所支出之費用，屬於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債權債務關係，與被上訴人無涉，被上訴人亦無不當得利可言，且上訴人支出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非民法第240條所謂保管系爭別墅之必要費用等語。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8年3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別墅，上訴人已於108年4月26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辦理交屋，直到111年2月17日才辦理交屋手續，由上訴人代墊系爭別墅之水費2,633元、電費20,963元、專有電梯維護費56,700元、管理費109,530元等情，已提出系爭契約、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水費通知單、電費繳費通知單、繳費收據、電梯保養契約書、統一發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等件（原審卷第27頁至第49頁、第71頁至第133頁、第136頁至第154頁）為證，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應為真實可採。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遲延受領系爭別墅，故於111年2月17日以前之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管理費等均應由被上訴人負擔，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34條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拒絕受領或於債務人履行債務前，已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表示，或債務人之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而不行為，債權人即負受領遲延之責任。債權人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思，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因滌除而告終了（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4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通知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交屋，惟被上訴人以系爭別墅有諸多瑕疵未修復為由拒絕受領，上訴人便於另案訴訟反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受領系爭別墅，經本院108年度訴字第475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別墅之瑕疵可修復，並非重大，依兩造所簽署價金信託履約保證契約第9條第1項第5款約定：「點交時除有重大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如凶宅、輻射屋或海砂屋等）且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對乙方（即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者外，甲方不得無故拒絕點交或拒絕協調，若經乙方定7日期限催告仍拒不配合點交，則乙方得免除配合點交之義務，並由第一建經將履保專戶價金餘款依約結清予乙方。」被上訴人不得拒絕點交，准許上訴人之反訴確定等情，業據本院職權審閱108年度訴字第475號卷宗(下稱系爭卷宗)屬實，則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8日拒絕點交系爭別墅，應屬受領遲延。
　⒉又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第一審109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表明系爭別墅瑕疵已經鑑定完畢，兩造可以約定點交日期，時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陳稱：「有關點交部分今日才獲得訊
　　息，請讓我跟當事人轉達這樣的訊息後再行陳報。」等語（系爭卷宗第405頁、第406頁)，可見被上訴人已於109年8月21日，再向上訴人表示受領系爭別墅之意，被上訴人受領遲延之狀態已告終了，反觀上訴人經被上訴人表示受領意思以後，不僅未再就點交之事有所表示，後來甚至以被上訴人未給付價金尾款，抗辯同時履行而拒絕交付系爭別墅(原審卷第585頁、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第3頁)，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判決上訴人反訴勝訴確定後仍拒絕受領系爭別墅，而有受領遲延情形云云，自不足採。
　⒊債權人遲延者，債務人得請求其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為民法第240條所明定。所謂提出或保管之費用係指債權人因受領遲延，致債務人無從清償，因為提出而支出之費用，或因不能清償而收回給付，加以保管之費用。被上訴人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止拒絕受領系爭別墅，已如前述，致上訴人支付系爭別墅之水費1,245元【計算式：（235÷59×37）＋200＋141＋157＋132＋157＋132＋170＋（133÷60×4）＝1,2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下同】、電費9,534元【計算式：（1,388÷62×6）＋1,312＋1,550＋1,264＋1,180＋1,306＋1,182＋1,170＋（659÷59×39）＝9,534】、專有電梯維護費24,441元(計算式：18,900÷365×472＝24,441），合計35,220元(計算式：1,245＋9,534＋24,441＝35,220），自屬上訴人因不能清償而為提出及保管給付物所生之必要費用，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35,220元，即屬有據。
　㈡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所明定。經查：
　⒈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本社區尚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茲委由出賣之建設公司代為管理，管理之事務及協助維護之指派廠商委由其處理，買受人充分暸解，且絕無異議。」系爭契約附件㈢住戶管理公約(下稱系爭公約，原審卷第39頁至第43頁)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本社區公共管理服務，由全體住戶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自交屋日起由本公司(即上訴人)代為籌組第一屆管理委員會，於符合法令成立要件時，移交各住戶自選之管理委員會接管。」核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相符，準此以言，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前，上訴人雖係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然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以後，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⒉系爭社區已於108年3月9日訂定規約，並成立管理委員會，有系爭會議紀錄(原審卷第315頁至第317頁)及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113年9月6日函文(下稱系爭函文)可參，依上開說明，系爭社區之共用部分自108年3月9日起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兩造間已不存在由上訴人管理維護系爭社區共用部分之委任關係，上訴人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雖主張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然系爭會議紀錄關於第二案社區管理費收費標準討論案說明記載：「建商代管期間管理費採實支實付方式收取，部分費用短絀部分均由坤潤建設支付，未來社區所有支出須由全體住戶負擔。」等語，僅是說明上訴人代管期間管理費之收取標準，依上開文義，不能認定系爭會議決議由上訴人代管系爭社區至112年7月30日止。又所謂代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3項規定，是在管理委員會依法成立前，代為管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之意，且參照系爭公約第7條第4項約定：「為有效管理服務及如期繳納公共水電費之週轉等起見，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以前，各住戶於辦理交屋手續之同時應先預繳一年份之管理費，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前各住戶應繳納之管理費，均由坤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收、管理、代收之費用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若有剩餘，應全數移交管理委員會。」之內容（原審卷第41頁），足見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前，由上訴人管理期間，才由上訴人於辦理交屋手續時代收1年管理費，支付系爭社區之常態性公共水電、管理及清潔費用。申言之，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買方或住戶於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有再向上訴人繳付管理費之義務，上訴人自108年3月9日起既非負責管理共同使用部分及住戶共同事務之主體，自不得依系爭會議決議或系爭契約第17條約定向個別區分所有權人收取管理費。其次，上開討論案決議：「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柒拾元每月定額分擔，垃圾清運費以每戶肆佰元每月定額分擔，自108年6月1日起實施，預繳金額不足額須補繳差額。」而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原審卷第336頁)，堪認系爭社區於108年3月9日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後，被上訴人係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至於系爭社區共用部分縱然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至112年7月30日止，惟此係上訴人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有森美學大廈公共施設點交紀錄(原審卷第59頁)及系爭函文可憑，因此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於112年7月30日實際接管前，就系爭社區因共用部分所生之管理費用，應依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8條規定，由管理委員會以公共基金或所收繳之管理費支出，系爭函文表示上訴人代管期間之收費方式依系爭會議第二案之決議，每月向每位住戶收取管理費3,243元，由上訴人直接向住戶收取，如有欠繳亦由上訴人催收等情，核與系爭會議第二案說明及決議內容、系爭社區規約第17條第1項規定不符，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上訴人尚不得據此請求被上訴人繳納管理費。另上訴人係基於與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間之合意，實際負責管理系爭社區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尚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別墅是否受領遲延無涉，且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屬於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職務範圍，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上開職務，委由上訴人實際負責管理系爭共用部分至112年7月30日止，被上訴人縱受有利益，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自不生不當得利之問題，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79條、第240條規定給付自108年5月8日至111年2月28日止之管理費109,530元，自乏依據。
　㈢準此，上訴人得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8月21日代墊系爭別墅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合計35,220元，扣除上訴人應退還被上訴人裝潢保證金30,000元，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220元。
五、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就前開請求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惟上訴人於112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限期5日催告被上訴人償還代墊管理費，於翌（27）日送達，有該存證信函、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可稽（原審卷第59頁至第66頁），並非請求被上訴人償還水費、電費、專有電梯維護費等墊付款所為之催告，
　　則上訴人依前揭法條規定，併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原審卷第177頁），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0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220元，及自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略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述，一併說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